
 
 

○○年○○月育成推動委員會討論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產學研鏈結中心創業育成組 

營運輔導合約書 
甲方：國立中興大學技轉育成管理委員會            乙方： ○○○○○○ 

乙方申請進駐甲方產學研鏈結中心創業育成組所在地並接受甲方各項營運輔導，其

申請案業經甲方審查通過，甲方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育成推廣業務管理要點，與乙方

簽訂下列營運輔導條款以資遵據： 

一、營運專案名稱：「」 

二、營運計畫內容：詳見所附「○○○○○營運計畫書」 
(該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三、進駐時間：○○年○○月○○日至○○年○○月○○日，為期○年。乙方應自

得進駐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進駐，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仍未進駐，則視為棄權。 
四、甲乙雙方為提高輔導績效，得依據乙方營運計畫書，於乙方進駐一個月內，雙

方就下列事項共同商定具體輔導工作及輔導計畫書(視為本合約之一部份)。 
1.試驗研究及檢測服務。(收費方式依各實驗室標準另行由企業付費) 
2.技術引進及技術開發諮詢。 
3.企業經營管理諮詢。 
4.電腦、企業經營及技術性專門知識培育。 
5.辦公室事務性服務。 
6.企業行銷宣傳。  

五、甲方為執行前條所述輔導項目，得推薦甲方既有之服務業務予乙方，由乙方按

甲方所訂收費標準付費使用之。 
六、甲方同意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提供座落於台中市

西屯區科園路 19 號建築物育成大樓○○室，共○○坪(○○號車位)之空間作為

乙方從業人員之研發營運場所，乙方應於每月五日前支付甲方水費、維護管理

費計: ○○元，營業稅計：○○元，電費則於每月五日前須結算實支實付。營

運場所之設施由乙方自行建置，增加之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唯施工前其設計

圖需經甲方同意，並依內政部公佈之(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台 85 內營字

第 8572676 號)規定，採用安全材料及由內政部許可之室內裝修從業者施工。 

七、甲方為確保乙方進駐期間各項給付，乙方應於簽訂本約之同時提供三個月維護

管理費○○元作為保證金，甲方於乙方完成遷離手續並扣除乙方積欠或賠償之

費用後，無息歸還乙方。 
八、乙方得使用甲方公共設施，但應依據甲方公共設施管理規定洽借之。 
九、甲方應依其自行之規劃提供一般門禁安全設施。乙方之營業秘密、技術文獻或

成品配方等機密資料及其他財產，應自行妥善保管，甲方不負管理之責。 
十、甲方為瞭解乙方營運績效，得請乙方每六個月提供進度報告，報告內容應包 

  括研發、業務與財務等現況及所遭遇之困難或瓶頸。 
十一、乙方於進駐期間，應遵守甲方之規定，若有違反情事，甲方得終止合約，乙

方不得異議。 
十二、乙方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

法規及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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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乙方應依環保相關法規規定與合格清除處理業者簽訂合約，以清理營運所產

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如一般廢棄物、廢食用油、廚餘等)，有害事業廢棄物(如
固態或液態實驗廢棄物、感染性廢棄物及針頭、針筒、培養皿等)，並自行支

付相關費用；並需將清除處理合約副知甲方，以資證明乙方事業廢棄物清理

流向。 
十四、乙方如需使用毒性化學物質，應依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向環保主管

機關申請辦理，僅得申請使用及貯存之少量運作核可文件。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應依毒性及關注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相關規定妥善管理，若因運作管理不

當導致意外事故，乙方需負完全責任。 
十五、甲方得以對校內所轄之空間使用及相關運作進行檢視，乙方不得拒絕；乙方

需配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相關

輔導作業，且應符合政府相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範。 
十六、甲方若因發生天災(如颱風、地震等)出現淹水或漏水等現象、建築結構體產生

損壞或重大意外事故，造成乙方財產或物品有任何損失或損害，甲方不須負

擔乙方任何損失或損害，乙方得提前終止合約，甲方亦得提前終止合約。 
十七、本合約終止時，乙方應於合約終止之日起一個月內搬出甲方所在地，並將營

運場所回復原狀，如有使用剩餘之毒性化學物質，乙方需依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妥善處理。乙方就前開一個月之搬遷期間，仍應給付(以該月之維護管理

費為基準) ○○元，營業稅計：○○元之補償予甲方。若逾上開一個月之期間，

乙方仍未搬遷，視為乙方放棄物品所有權，所有物品任由甲方處置，惟甲方

清理物品之費用，仍應由乙方負擔。 
十八、乙方於進駐期間若營運順利、企業規模成長迅速或其他原因，得申請與甲方

提前終止合約，但應於一個月前書面通知甲方並完成甲方規定之遷離程序。 
十九、乙方逾 1.5 個月未完整支付維護管理費時，甲方得終止合約並得由乙方繳納之

保證金扣抵甲方之損失，乙方不得異議。 
二十、乙方同意於培育三年期間，對於下列與甲方合作項目之一實際金額合計應達

新台幣 100 萬以上： 
1. 與本校進行技術移轉之費用。 
2. 委託本校進行產學合作案之費用。 
3. 提供本校培育回饋金之費用。 
4. 聘任本校教職員擔任企業顧問之費用。 
5. 聘用本校畢業五年內之校友於該企業任職。 

二十一、進駐期間屆滿前二個月，甲方應書面通知乙方雙方應完成事項。乙方若無

特殊事由，於進駐期屆滿後一個月內應無異議辦理搬遷。但乙方評估搬遷將

造成接續不良或有其他風險之虞情事，或進駐廠商研發之產品、技術為需從

事長期研究之產業等因素，衡量其經營環境後，須經甲方之創業育成推動委

員會評估同意後，得以延期。 
乙方若於中科育成中心進駐，有關進駐期限及其延展，尚須依「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育成中心與研究機構空間使用管理要點」第六點規定辦理。 
二十二、甲乙任何一方若有違約情事或雙方發生爭議，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決。

雙方若需提請法律訴訟，則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三、本合約若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二十四、本合約正本二份，副本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各一份，副本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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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學校有統籌運用時，雖合約尚未到期，學校可收回培育空間。 
立合約書人 

甲方：國立中興大學技轉育成管理委員會 乙方：  

統編：87192119   統編： 

代表人：校長 詹富智 負責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